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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全市化妆品监督检查表
	环节
	检查项目
	检查主体
	检查对象
	检查频次/覆盖要求
	检查重点/检查说明

	经
营
使
用
环
节
	1.经营检查
	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
	化妆品经营者
	依风险开展常规检查。
	1.重点品种：儿童化妆品、眼部化妆品、特殊化妆品、进口化妆品、牙膏、上一年度抽检不合格产品、存在风险监测异常及问题的化妆品、严重不良反应报告涉及品种、国家药监局通报的不符合规定化妆品。
2.重点区域：牧区、城乡接合部。
3.重点场所：集中交易批发市场、化妆品兼营店、农村日化店、校园周边店、旅游景点经营场所。
4.检查内容：企业资质、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情况；经营化妆品的注册备案、标签、储存等情况。

	
	2.使用检查
	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
	化妆品使用单位
	依风险开展常规检查。
	1.重点品种：染发烫发类、祛斑美白类、进口化妆品、上一年度抽检不合格产品、存在风险监测异常及问题的化妆品、严重不良反应报告涉及品种、国家药监局通报的不符合规定化妆品。
2.重点场所：宾馆、酒店、美容美发机构、美甲店、洗浴中心。
3.检查内容：企业资质、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情况、是否存在自行配制化妆品情形；使用化妆品的注册备案、标签、储存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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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使
用
环
节
	3.网络销售检查
	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
	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
	依风险开展常规检查。
	1.围绕网络平台的管理责任和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开展合规检查。
2.平台内经营者、自建网站等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按要求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披露化妆品信息。
3.平台内经营者、自建网站等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销售未经注册或备案化妆品、标签虚假夸大宣称、明示暗示具有医疗作用等问题。

	
	4.专项/有因/联合检查
	市市场监管局、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
	相关单位
	按照国家局及自治区局部署，开展专项检查；根据投诉举报等有因情况，开展有因检查；根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监管需要，开展联合检查。
	聚焦风险线索、网络监测及工作部署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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